
泰顺县溪源水库工程前期勘察设计答疑澄清文件

致各投标人：

根据招标文件规定，招标人有权对本项目招标文件进行澄清、修改、补充，鉴此，我们发布答疑澄清文件。本答疑澄清文件与招标文件不一致的，

以本答疑澄清文件为准。具体如下：

一、提问：招标文件第3章评标办法评标办法前附表2.2.4（1）资信业绩评分标准荣誉：投标人（如为联合体投标，指联合体牵头人）自2019年1月

1日至投标截止日（以获奖时间为准）承接过水利水电工程（该业绩建设内容须包含中型及以上新建水库工程）设计工作：获得“省级优秀工程咨询成果

奖”或“省级优秀水利水电工程勘测设计奖”的，每个得0.5分，最多得1分；获得“全国优秀工程咨询成果奖”或“全国优秀水利水电工程勘测设计奖”的，每个

得1分，最多得2分。本项最高得2分。注：同一工程仅计一次分；“优秀工程咨询成果奖”和“优秀水利水电工程勘测设计奖”以省级及以上行政主管部门或

行业协会或行业学会颁发的荣誉为准。【证明材料：①合同，②获奖文件（或获奖证书）；①、②必须同时提供，缺一不可】疑问：如①合同，②获奖

文件（或获奖证书）材料无法体现工程规模特征的，是否可补充提供业主证明或可研批复文件或可研核准文件或可研行业审查意见为依据。

回复：若合同或获奖文件或获奖证书无法体现工程规模、特征等的，可提供可研批复文件或可研核准文件或可研行业审查意见或业主证明为依据。

二、招标文件其他内容不变。

如有疑问请致电万邦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0577-86021249。

泰顺县水利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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